
宁波永新光学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对上海证券交易所监管工作函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宁波永新光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了上海证券交易所《关

于公司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事项的监管工作函》（上证公函【2021】

3007号）（以下简称“《监管工作函》”），对公司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事项提出监管要求。根据《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公司章程》及《公司独立

董事工作制度》等有关规定，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认真审阅了《监管工作

函》，并对《监管工作函》中所涉问题进行了严格的审查，现就《监管工作函》

相关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问题一、根据公告，公司四个首发募投项目已全部结项，结项时投入进度分

别为 76.01%、61.66%、87.97%、56.53%，部分项目实际投入进度较低，但公

司称均已达到预计产能。请公司补充披露：（1）各募投项目具体结项标准，包

括产能和产品工艺、规格参数和价格等，说明与公司原有产能和产品是否存在

差异，以及与招股书是否存在差异；（2）各募投项目实现产能是否包括原有产

能，如是请列示新增和原有的产能规模及占比，并说明判断募投项目达到结项

标准是否审慎。

经审查，我们认为：

公司各募投项目结项时的产能产品与募投项目实施前的原有产能产品存在

差异，结项时的产品规格参数、工艺技术等符合招股说明书披露的内容，公司在

项目建设过程中，由于所采购设备性能提升，以及公司通过技术改造提高了部分

环节的设备生产效率，减少了部分设备采购。

公司对募投项目是否达到结项标准进行了充分论证，募投项目结项时的产能

符合招股说明书披露的内容，募投项目达到结项标准判断审慎。

问题二、根据公告，公司首发募集资金累计节余 2.58亿元，占募资净额高达 53%，

主要系对原有设备集约使用、生产工序优化及设备使用率提升、部分产品改由

供应商生产等原因导致。请公司补充披露：（1）结合招股说明书中“项目简介及



投资估算”内容，分项目逐一说明各项目建设计划和实际执行的差异情况，包括

建设内容、具体产品（注明工艺/规格参数/单价等）、新增产能，以及设备采购

等各项支出等；（2）对照上述项目计划和实际执行的差异，逐项量化分析说明

募集资金大额节余的具体原因和合理性；（3）前期对上述节余原因和项目投资

进度与达产进度差异相关信息的披露情况。

经审查，我们认为：

公司各募投项目的投资差异主要体现在设备购置费的差异上，差异主要系公

司在募投项目实施过程中新购设备性能提高、技术改造后设备效率提升等原因所

致，差异原因具有合理性，公司已在相关公告中就各项目节余原因、项目投资进

度与达产进度差异相关信息进行了及时披露。

问题三、根据公告，公司本次永久补流的募集资金中有 1.1亿元截至 11月 30日

仍在现金管理，但并未披露该笔资金的收回进展。请公司说明在募集资金使用

管理、募投项目结项认定等事项中是否存在信息披露不及时等问题，并说明前

述 1.1亿元是否已经赎回到账，以及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是否符合相关规定。

经审查，我们认为：

公司已于 2021年 11月 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

定媒体上披露了使用 1.1亿元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相关情况，截至本回

复出具日，上述使用 1.1亿元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的现金管理产品尚未到期，公司

将于该笔资金到期赎回后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在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募

投项目结项认定等事项中不存在信息披露不及时等问题。

公司对历次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募投项目结项均及时履行了公告义务，在管

理、使用募集资金方面严格遵照相关规定并履行了必要的审议决策程序，公司在

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募投项目结项认定等事项不存在信息披露不及时等问题，募

集资金的使用管理符合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

情形。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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